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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伟主编的《民事证据法学》是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之一。
全书共分三编：总论，证据论，证明论。
其中，总论部分内容包括：民事诉讼证明总论和民事诉讼证据总论两部分；证据论部分内容包括：实
物证据，言词证据和证据规则；证明论部分内容包括：证明对象，相对免证的事实，证明责任与职权
探知，证明标准，证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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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伟，1930年生，河南开封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或曾)兼任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主任、《诉讼法论丛》主编
。
现(或曾)参与我国《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破产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修订工作或作为立
法顾问。
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高校兼任教师。
撰写和主编多部教材和专著，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数部教材和多篇论文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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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总论
第一章民事诉讼证明总论
第一节民事诉讼证明的含义和分类
第二节实现真实与证据法律制度
第三节证据裁判原则与自由心证原则
第四节诚实信用原则
第二章民事诉讼证据总论
第一节证据含义与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第二节证据的分类
第三节证据的共通性原理
第二编证据论
第三章实物证据
第一节书证
第二节物证
第三节视听资料与电子证据
第四节勘验笔录
第四章言词证据
第一节证人证言
第二节鉴定结论
第三节当事人陈述
第五章证据规则
第一节证据规则概述
第二节关联性规则
第三节合法性规则
第四节证言豁免规则
第五节最佳证据规则
第六节补强证据规则
第三编证明论
第六章证明对象
第一节证明对象的含义和构成
第二节经验法则
第三节地方习惯、行业习惯与外国法律
第七章相对免证的事实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司法认知的事实
第三节裁判已决的事实
第四节推定的事实
第五节当事人诉讼上自认的事实
第八章证明责任与职权探知
第一节辩论主义与职权探知主义
第二节当事人证明责任的概念与功能
第三节证明责任分配一般规则
第四节证明责任的减轻、倒置与裁量
第五节我国现行法对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
第九章证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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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证明标准的概念与功能
第二节两大法系证明标准
第三节我国证明标准
第十章证明程序
第一节收集与交换证据
第二节当事人质证
第三节法官审核认定证据
术语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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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特点由于直接证据能够单独、直接地证明案件事实，所以在诉
讼中使用直接证据具有简化证明的环节和推理过程，运用便利、省时、省力的优点。
但是，并不是在所有的案件中都存在直接证据，许多案件并没有直接的目击证人或其他直接证据，这
就决定了直接证据在证据来源上并不丰富。
而且许多直接证据体现为当事人陈述或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的形式，容易受证据提供者的主客观因素
的影响，造成证据失实。
间接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联系是间接的。
任何一个间接证据，都只能从某一个侧面证明案件事实的一个部分，不能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
而且，一个间接证据无法起到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作用，只有若干间接证据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
的证据链条，才能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
但是，间接证据所具有的优点也是不容忽视的，一般而言，间接证据在来源上更丰富，收集的渠道更
多，而且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若干间接证据组成的证据体系同样可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
（三）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运用根据《证据规定》第77条的规定，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
证据。
在司法实践中，应当针对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各自特点，将两种证据结合起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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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证据法学》：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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